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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师发〔2018〕87 号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教师 
低职高聘第一批聘用结果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湖北师范大学教师低职高聘暂行办法（试行）》（湖师

发〔2018〕71 号）的规定，经个人申报，学院审核推荐，职能

部门审核，全校公示无异议，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确定我校

2018 年度教师低职高聘第一批聘用结果如下（按岗位等级、单

位编号、姓氏笔划顺序）：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现聘岗位 高聘岗位 

1 胡艳军 12 化学 教授四级 教授三级 

2 詹习生 15 机电 副教授三级 教授三级 

3 易艳春 01 经管 副教授三级 教授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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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浩 04 教科 副教授三级 教授四级 

5 李治平 07 文学 副教授二级 教授四级 

6 李柏林 09 历史 副教授三级 教授四级 

7 刘丽娜 01 经管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8 杨文军 07 文学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9 张强 09 历史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10 刘伟明 10 数统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11 屈小妹 10 数统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12 王松柏 10 数统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13 吴爱龙 10 数统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14 陈曦 11 物电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15 单传家 11 物电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16 刘娜 11 物电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17 盛苏 11 物电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18 赵朋义 11 物电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19 黄小欢 12 化学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0 孙静俞 12 化学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21 吴奇 12 化学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2 桂智凡 13 城环 副教授三级 副教授一级 

23 李刚华 14 生科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4 刘细霞 14 生科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5 陈洁洁 16 计科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6 韩娟娟 20 材料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7 李翔 20 材料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8 刘美风 20 材料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29 谢波 20 材料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30 杨伦 20 材料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31 赵念 20 材料 讲师一级 副教授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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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志的聘用时间为：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

日，中间若有聘用调整，本聘用自行中止。 

 

 

                              湖北师范大学 

                            2018 年 12 月 25 日 

 

 

 

 

 

 

 

 

 

 

 

 

 

 

 

 

湖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12月26日印发  


